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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街井巷04

本报讯（记者郑灵芝 通讯
员蒋友彬）“我代表石桥头镇党
委、政府向你们表示慰问，你
救人的事情社会反响很大，大
家要向你学习⋯⋯” 8 月 30
日，石桥头镇党委书记黄建一
行人到该镇上王村慰问救人英
雄王建能，并献上鲜花。
王建能是石桥头镇上王村

人。8月 20日晚上 10时，在杭
州拱墅区长庆街道东清巷，一
名女子两条腿悬空挂在居民楼
四楼窗户外面，命悬一线。听
到呼救声后，王建能夫妇第一
时间采取有效措施，挽救了坠
楼女子的生命。（详见本报8月
30日3版）

“救人时是怎么想的？”黄
建问。
“当时啥也没有想，也没有

顾及什么，从听到呼救声到那个
女子掉下来，前后不过三分钟，
人都急死了，生怕没接住。”听
到王建能的回答，黄建不由得为
他点赞。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很平

常。在我心里，英雄要做的是比
这更伟大的事。”面对镇领导的
赞扬，王建能谦虚地说。
“王建能夫妻关键时刻毫

不犹豫，挺身而出，让人感
动，他们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黄
建表示，石桥头镇将宣传好他
们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弘扬
社会正能量。

面对赞扬，救人的他说：

“这件事很平常
英雄要做比这更伟大的事”

本报讯（记者赵云 通讯员
李弘涛）“OK！”8月30日，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城东中队执法人员
致电大维，询问其垃圾分类情况
时，再次得到了他响亮的回复。
大维上次和执法人员说

“OK”，是在 2个月前。7月 1日
下午，执法人员来到东湖怡景园
巡查时，发现小区垃圾房外放着
一袋生活垃圾。

6月开始，怡景园设置了这
处垃圾房，实行“撤桶并点”，
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每天早晚都
有定时投放时间，垃圾房定时开
启，其余时间垃圾房关闭。
这袋生活垃圾是谁扔的？垃

圾房上安装了监控，通过调取监
控，执法人员发现，这袋垃圾是
一对外国夫妻在当天中午扔的。
巧的是，这对外国夫妻刚好

经过物业办公室附近，被执法人
员叫住了。据了解，这对夫妻来
自白俄罗斯，是小区里的租客，

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中文较流
利。
执法人员指出了他们的错误

行为。丈夫大维很不解，他说，
垃圾房关闭了，所以他只能扔外
面了。
接着，执法人员向夫妻俩介

绍垃圾如何分类及“撤桶并点”
工作。为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垃圾
分类知识，执法人员还打开了温
岭智慧城管的微信公众号，让他
们有空时在垃圾分类专栏里学习
分类小妙招。
同时，执法人员告诉他们，

根据相关规定，乱扔垃圾及垃圾
不分类投放的行为，都将受到处
罚。听了执法人员5分多钟的解
释，大维说了声“OK”，今后会
定时分类投放。
除了自己找资料学习，定时

投放时，垃圾房旁边还有垃圾分
类督导员开展桶边督导，指导业
主等正确分类。

8月30日，执法人员致电大
维进行回访，大维说已学会垃圾
分类了。他还说，垃圾分类有利
于保护环境，非常好。

在温岭
这对外国夫妻学会垃圾分类

记者 丁自力 通讯员 江幼燕

林先生和周先生是朋友。
2017年，周先生在林先生的帮
助下，在松门镇幸福村临时菜场
里租了一块地，搭建了一间临时
铁皮房准备卖卤味，但因为种种
原因，卤味店一直没开成。他们
和菜场方的矛盾难以调和，多次
闹到了派出所。
近日，老娘舅郑挺堂赶到松

门派出所对此事进行调解。

开店不成起纠纷

幸福村临时菜场建于 2017
年，当时村旁的交陈路上有很多
村民摆摊卖菜，严重影响了道路
交通。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松门
镇与幸福村协商，划出一块地，
成立一个临时菜场，将群众自产
自销点纳入其中，统一管理。
“我朋友想在松门开店，一

直都是我帮忙筹划的。地是我帮
忙租的，临时房也是我介绍人给
他搭建的。”林先生说，地是向
幸福村 13队租的，当时付了一
年 3600元的地租。租好地，建
好房，他发现菜场将临时房前面
的空心板也租了出去，而且整个
临时菜场里有好几家卖卤味的店
铺。“菜场管理混乱，任由其他
卤味店进来，我们生意还怎么
做？”
“菜场又不是你家开的，难

道只能你独家卖吗？我们建了菜
场，能租肯定都要租出去的。”幸
福村13队负责财务的张女士反驳
道，“这块地刚好空着，所以我们
利用了起来。我们只负责租地，
不负责建房子。林先生介绍朋友
租了地，只付了一年的地租，现
在 4年了还霸占着，还欠我们水
电费2800多元。”
原来，林先生朋友周先生在

搭建好临时房后一直没有营业，
但人住在里面，水电费也没有
付。

临时房被撬锁，双方矛
盾激化

此前，菜场方一直联系周先
生，但周先生始终不现身。一气
之下，村民叫来锁匠，将临时房
的锁撬了，并且将房子转租了出
去。“这也是无奈之举，他电话
不接，人也不出现，房租也不
付，一直霸占着这块地，你说我
们该怎么办？”张女士说。
对此，林先生很气愤，他觉

得菜场方以大欺小，有失公平。
“店铺无法开了，我朋友暂时住
一下，难道不可以吗？他们一声
不响就把锁撬了，我要讨个说
法。”
“地到底是谁租的？铁皮房

是谁盖的？到底是你还是你朋
友？”听完双方的争辩，老娘舅
问林先生，“你出面处理这些事
情，为什么你的朋友不出面呢？”
林先生表示，朋友很忙，没

时间来，一切已经委托他。老娘
舅想给周先生打电话确认一下，
林先生却不同意，一再推托。最
后，林先生道出了实情，“因为
租地建房子这些事，朋友欠了我
3万多元，现在铁皮房就全权委
托我，用来抵债的。”

经调解，临时房归村里
所有

就在老娘舅调解双方矛盾
时，又来了一个人：何先生。他
是帮周先生做临时房的，到现在
为止，工钱和材料费都还没付
清。“当时我们谈好，一间临时房
的价格是9000元，他朋友一直没
有付，后来我去找林先生，他付

了2000元，还欠我7000元。”
对于何先生的说法，林先生

表示是事实。何先生表示，如果
铁皮房已经抵债给了林先生，林
先生要先将 7000元的工钱付清。
林先生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不
可能再付7000元。眼看着两人你
一句我一句马上要吵起来，老娘
舅适时阻止两人争下去。
“现在，关键就在临时房

上。”老娘舅建议张女士，“既然
你们把临时房租出去了，那么应
该拿出一部分钱补偿一下林先
生。至于地租就免了吧，毕竟卤
味店没有开成功。”
在老娘舅的协调下，幸福村

13队愿意拿出 6000元给林先生，
临时房归村里所有。林先生表示
同意，双方签下调解协议。在老
娘舅的劝说下，林先生愿意拿出
2000元给何先生，支付部分工
钱。经过一番犹豫，何先生也表
示了同意。
老娘舅还陪同林先生一起来

到菜场，查看临时房里的东西。
林先生答应尽快搬离。

律师说法 〉〉

那么在这起因为租地而引发
的纠纷中，涉及哪些法律问题
呢？又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吸
取的呢？

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士凌：

在这起因土地租赁引起的纠
纷中，主要涉及两个法律问题：
一个是合同相对性的问题，另一
个是留置权行使的问题。
本次纠纷中，周先生虽然并

未与他人签订书面合同，但按照
周先生朋友林先生的陈述，租地
以及建临时房都是周先生的个人
行为。那么，周先生实际上和他

人形成的是口头形式的合同，同
样受到法律保护及约束。《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
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
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
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周先生与幸
福村13队形成的是口头上的土地
租赁合同，周先生应在实际承租后
按口头约定履行支付租金等合理义
务。另外，周先生要求何先生为其
建造临时房，双方形成的是口头的
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且并未约定其
他附加条件，如完工日期等，周先
生在何先生完工后也应按照口头约
定支付报酬。
而对于留置权行使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
八十三条规定，定作人未向承揽
人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等价款
的，承揽人对完成的工作成果享
有留置权或者有权拒绝交付，但
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即何
先生在周先生未按照约定支付报
酬时，可占有该临时房并就该财
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
的价款优先受偿。但由于临时房
为铁皮屋系“动产”，且周先生现
已将临时房抵债给了林先生，则
林先生在实际占有该动产时成为
临时房的所有权人，何先生丧失
通过留置权优先受偿的机会。所
幸，最后由幸福村13队牵头签署
了和解协议，约定临时房归菜场
所有，并给予林先生和何先生一
定经济补偿。林先生和何先生的
债权最终未得到足额清偿，其可
提起诉讼要求周先生继续履行未
清偿的债务。
在此提醒大家注意，合同双

方在合同履行中应签订书面协
议，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避
免争议；若因合同履行产生纠纷
且协商无果，应及时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租地一年却占了3年

老娘舅调解老矛盾，解决！

8月29日，石桥头镇上王村，蔬菜农业合作社正组织农工采摘今年第二季毛豆，农工们五颜六色的防晒伞和毛豆、整齐的田间沟
畦，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田园画卷。 记者 刘振清摄

摘豆农工

缀美田园

《一对温岭夫妻与众人张起“生命网”》后续 〉〉

新分类 新时尚

本报讯（通讯员林绍禹） 8
月 27日，一位身穿老式军装、
胸前戴着许多荣誉奖章的老人
找到新河镇武装部长王良辉，
说起了让外孙去参军的事。
这位老兵叫何小通，来自

新河镇横陶村，今年 77岁。何
小通于 1965年入伍，在援越抗
美的战斗中，他英勇杀敌，身
上有七八处弹片留下的伤痕，
曾荣获三等战功和八一奖章。
1972年，何小通从军7年后复员
到家乡，一直在农村务农。
受何小通的影响，外孙陶

正杰自小立志参军、报效祖
国。今年在当地武装部组织的
秋季征兵中，刚刚考入大学的

陶正杰，经过体检、政考合格
后，成为一名预征青年，接受
部队的挑选。保家卫国，人人
有责。得悉情况后，何小通马
上穿好军装、戴好军功章，带
着外孙到镇武装部要求积极参
军。据悉，1992年，何小通将
当时年仅 19岁的儿子何云兵送
入部队服役4年。
“进入绿色军营，穿上外

公曾经穿过的军装，接过外公
曾经扛过的枪，是我一直以来
的梦想。如果梦想成真，我一
定会像外公一样，成为一名不
怕牺牲、不怕流血的合格军
人，保家卫国，再添荣耀！”陶
正杰说。

大一的他成为了一名预征青年

“接过外公扛过的枪，是我的梦想”

拨一拨，聊一聊，温岭热点尽在“掌”握


